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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女士：  
 

 
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情況  

 
就你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轉交的鄧家彪議員及郭偉強議

員的聯署信，本局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提供有關非公務員合

約僱員按約滿酬金水平劃分的人數資料。就來信中要求本局提供有關

用以抵銷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強積金僱主供款所產生的累算權益金

額和約滿酬金的資料，現謹覆如下。 
 

  各局／部門會根據《僱傭條例》(第 57 章)的有關規定，向其聘用

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支付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根據《僱傭條例》第

31I 及 31Y 條，如僱員有權享有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而： 
 

(i)  一筆按服務年資支付的酬金或一筆職業退休計劃利益﹝非歸

因於僱員供款的部分﹞已支付予該僱員；或 
(ii) 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中，就該僱員持有一筆累算權益﹝非歸

因於僱員供款的部分﹞，或該筆累算權益已支付予該僱員； 
 
則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可與上述的款項抵銷，但須與遣散費或長期服

務金的服務年資有關的款額為限。如約滿酬金及政府強積金供款所產

生的累算權益的總額不足以支付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局／部門會向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支付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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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劃下，各局／部門各自負責其非公務員合

約僱員的聘用和管理事宜，包括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計算及發放。

據本局了解，各局／部門每年用以抵銷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金額可

因應情況而有頗大差異，這取決於離職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數目及其

服務年資，以及當局就相關服務期發放的約滿酬金金額及政府為有關

僱員所作的強積金供款所產生的累算權益金額。因此，本局沒有收集

各局／部門向其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發放的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金

額，以及用以抵銷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強積金僱主供款所產生的累

算權益金額和約滿酬金的詳細資料。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蔡敏儀                    代行） 
 
 
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